
检测报告

报告编号: SHA01-24011550-JC-13

样品名称: 韩束高肌能氨基酸水润洁面乳

送检单位: 上海中翊日化有限公司

样品来源: 送检单位提供

上海微谱检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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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中文名称 韩束高肌能氨基酸水润洁面乳

产品外文名称 /

样品编号 2401008549-7

样品数量及规格 8 瓶；100g 生产日期或批号 D1141101

颜色和物态 白色膏状 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 20290113

送检单位 上海中翊日化有限公司

送检单位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肖业路 385 号

生产企业 上海中翊日化有限公司

生产企业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肖业路 385 号

抽样日期 / 样品接收日期 2024-02-01

检测周期 2024-02-01~2024-02-07

检测依据及项目 详见下页

评价依据和结论
经检测，该样品所检项目符合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（2015 年版）、

GB/T 29680-2013 的要求。

备注 非乳化型(Ⅱ型）

***本页结束***

编 制： 审 核：

批 准： 签发日期： 2024-02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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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结果汇总

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检验结果
方法

检出限
技术要求 判定

1 菌落总数 CFU/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2
＜10 / ≤1000 符合

2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CFU/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6
＜10 / ≤100 符合

3 耐热大肠菌群 /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3
未检出 / 不得检出 符合

4 金黄色葡萄球菌 /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5
未检出 / 不得检出 符合

5 铜绿假单胞菌 /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五章 4
未检出 / 不得检出 符合

6 汞 mg/k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1.2 第一法
＜0.002 0.002 ≤1 符合

7 铅 mg/k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1.3 第二法
＜1.5 1.5 ≤10 符合

8 砷 mg/k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1.4 第一法
＜0.01 0.01 ≤2 符合

9 镉 mg/kg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2015 年版）第四章 1.5
＜0.18 0.18 ≤5 符合

10 pH 值（25℃） / GB/T 13531.1-2008 稀释法 6.2 / 4.0~11.0 符合

***本页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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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结果汇总

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检验结果
方法

检出限
技术要求 判定

11 香气 / GB/T 29680-2013
6.1.2 符合规定香型 / 符合规定香型 符合

12 色泽 / GB/T 29680-2013
6.1.1 符合规定色泽 / 符合规定色泽 符合

13 质感 / GB/T 29680-2013
6.1.3 均匀一致 / 均匀一致 符合

14 耐热 / GB/T 29680-2013
6.2.1

40℃，24h，恢复至

室温后无分层现象
/

（40±1）℃保持

24h，恢复至室温

后无分层现象

符合

15 耐寒 / GB/T 29680-2013
6.2.2

-8℃，24h，恢复至

室温后无分层、泛

粗、变色现象

/

（-8±2）℃保持

24h，恢复至室温

后无分层、泛粗、

变色现象

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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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声明 ——

1. 报告若未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报告专用章”或编制人、审核人、批准人未全部签字，一律无效。

2. 本报告不得擅自修改、增加或删除，否则一律无效。

3. 报告部分提供或部分复制均视为无效。全复制件未重新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报告专用章”视为无

效。

4. 如对报告有疑问，请在收到报告后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。

5. 本报告结果仅对本次受测样品负责。未加盖 CMA 标志的报告中全部/部分检测项目未取得资质认定，

仅供企业内部使用。

6. 送检单位对样品及其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
7. 送检单位不得擅自使用检验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。

8. 本报告的符合性判定未考虑测量不确定度对结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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